
新興及極限運動活動經費補助計畫及諮詢輔導計畫 FAQ 

計畫相關問題 

序號 問題 回答 

1 

受認定之運動項目是每年都可

以申請補助嗎？還是會逐年調

整？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會依各新興運動或

極限運動項目之發展情形進行整體性

評估及滾動式調整。 

2 
未申請運動項目認定之單位能

否申請活動經費補助？ 

本計畫係以經認定之「 運動項目」為補

助申請基礎，凡經內政部合法立案且組

織章程以推展經認定運動項目為主要

宗旨之全國性運動團體，皆得依計畫規

定提出申請。 

3 
先前有申請認定和沒有申請認

定有什麼差異? 

已申請過運動項目認定的單位，因為已

經整理過運動項目的相關資料，也實際

操作過申請流程，所以會比未申請過的

單位更熟悉本計畫，有助於撰寫經費補

助及諮詢輔導申請表件，以及提供相關

佐證資料等。 

4 

公司行號或地方團體等單位是

否也可以申請 新興運動及極

限運動」活動經費補助及諮詢

輔導計畫？ 

不行，本計畫對象為 經內政部合法立

案且組織章程以推展經認定運動項目

為主要宗旨之全國性運動團體」，方得

依本計畫規定提出申請。 

5 
教練、裁判是否歸為同類，且需

在 10萬元額度內申請嗎？ 

講習或研習課程之申請補助額度上限

為新臺幣 10 萬元。申請單位得依實際

需求自行評估課程類型為教練講習或

裁判講習「，惟申請金額不得超過本類型

補助額度上限。 

6 

經費補助計畫中各類型計畫的

一案之定義係為一場次或一年

度呢？ 

 一案」係指申請單位提送之申請案

件。申請單位可依實際需求自行規劃為

單一場次或多場次活動，惟申請金額不

得超過各補助類型之額度上限。 

7 

活動辦理可否由參與者自行投

保？還是一定要符合全國性體

育團體法規？ 

活動辦理單位應為參與者投保相關保

險，以落實風險及安全維護機制，並依

《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6 

條規定，投保符合額度之公共意外責任

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未辦理保險

者，相關經費不予同意核銷。 



計畫相關問題 

序號 問題 回答 

8 
活動辦理時間是以何時開始計

算？ 

活動辦理日期需介於 115年 6月 6日至

115年 11月 30日之間，方得申請本計

畫經費補助。 

9 
如果沒有辦理過全國性賽事，

可否申請國內賽事活動補助？ 

可以，審查委員將依申請計畫之活動天

數、參與人數、活動規模及內容規劃等

項目進行整體評估，並視審查結果及經

費情形，採擇優方式核定補助金額。 

10 

活動經費補助計畫經核定後，

若欲調整經費和計畫內容，應

要如何進行變更? 

申請單位如因實際執行需求，需調整活

動內容、辦理日期、場地地點或經費編

列，應於活動辦理日期 2 週前，函文向

國立體育大學執行小組提出變更申請，

並敘明變更原因及調整內容；經函復確

認後，始得依變更內容辦理。 

11 

資訊維護是指針對獲補助活動

建置專屬網頁？還是建置協會

專屬的網頁資訊？ 

本項補助係為協助或補助單位強化資

訊揭露及查詢服務功能。除既有社群媒

體發布資訊外，亦可透過新建專屬網頁

或優化既有網頁提供運動介紹、活動資

訊及推展成果等資訊「，參參與者及民 

更了解該項運動之發展情形。 

12 
如果目前還沒有自己單位的網

站，會影響申請資格嗎？ 

不會。本項補助係為協助申請單位強化

資訊揭露及查詢服務功能，並不影響申

請資格。惟仍建議申請單位於計畫中編

列 資訊維護費」，辦理相關網頁建置

或資訊更新作業，以利參與者及民 了

解該項運動之發展情形，如提供運動項

目介紹、活動資訊、推展成果等資訊。 

13 

諮詢輔導的時間是在活動辦理

前或後？各類型活動是否都會

有諮詢輔導？ 

獲補助單位將收到諮詢輔導調查表，填

寫各單位期望受輔導項目及受輔導日

期；執行小組將據以媒合適當輔導時

程「，安排專家學者進行實地訪評，以瞭

解各單位推展現況及提供突破瓶頸建

議，作為後續政策推動參考。 



計畫相關問題 

序號 問題 回答 

14 

諮詢輔導是評鑑還是輔導？如

果協會制度還不成熟，會不會

影響後續補助？ 

本計畫係以 諮詢輔導」為目的，媒合

專家學者實地訪評，以了解各單位推展

現況及發展瓶頸，並提供精進建議；原

則上與後續補助無直接關連。 

15 

接受諮詢輔導後，委員所提供

之改善建議，是否一定要全部

完成？ 

諮詢輔導委員所提供之建議，主要係以

協助各單位逐步精進 組織治理」及「 活

動執行」能力，協會可依自身發展狀況

逐步調整精進「，惟涉及法規遵循、安全

管理、財務制度或重大活動缺失等事

項，仍請優先改善。 

16 
外界可能會擔心極限運動風險

較高，政府如何兼顧安全？ 

極限運動之風險可能較一般運動高，因

此本計畫將風險辨識、風險管理、緊急

應變及保險規劃列為推動重點，期盼經

由制度化措施降低活動風險或保護參

與者權益。 

17 
請問 新興及極限運動」計畫明

年還會持續辦理嗎？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已成立相關單位推

動新興及極限運動發展，故本計畫原則

上具延續性；惟實際內容與執行方式，

將依年度政策方向、預算配置及辦理成

效滾動調整。鼓勵各協會持續健全制

度、累積推廣成果，以利銜接後續資源，

推動長期穩定發展。 

18 
請問明年要如何認定新興與極

限運動項目呢? 

明年的新興及極限運動項目認定將以

本年度認定計畫為基礎，參酌相關法制

發展，滾動修正。 

 



經費或核銷相關問題 

序號 問題 回答 

1 補助金額是否依據參與人數？ 

審查案件時，將依申請計畫之活動天

數、參與人數、活動規模及內容規劃等

項目進行整體評估，並視審查結果及經

費情形，採擇優方式核定補助金額。 

2 

會務運作之水電費該如何核

銷？補助額度是否需自籌

50%？ 

水電費應以會所登記地點之實際單據

辦理核銷，並須編列至少 50% 自籌

款；核銷時請於備註欄註明 行政管理

費」，以利經費認列。 

3 
是否需待活動辦理完成並核銷

後，才可請領補助款？ 

經費補助計畫經審查通過後，申請單位

依審查建議修正資料並備齊相關文件

報署核備後，將先撥付第一期款 60%「；

活動結束並完成結案審查後，再撥付第

二期款 40%。 

4 
獲經費補助之計畫能否申請其

他單位之經費補助？ 

可以。惟經核准之計畫不得重複申請運

動部全民運動署之其他補助；另於核銷

時，同一支出不得重複請領或重複核

銷。 

5 

若辦理之賽事活動中，僅部分

賽項屬於認可運動項目，相關

經費（如場地費、場地布置費

等）應如何編列？ 

本計畫經費僅限用於經認定運動項目

之相關活動，並應依活動需求及可核銷

項目編列；若場地費、布置費等難以明

確區分，得依活動比例分攤或依核定項

目拆分編列。 

6 資訊維運費是否須自籌 50%？ 
本項經費最高補助新臺幣 2萬元，並須

自籌 50%。 

7 

原始憑證繳交時，應以活動總

經費為基準，還是僅需檢附獲

補助金額之相關憑證？ 

結案時，應依活動總經費檢附相關支出

憑證。獲補助金額達新臺幣 50 萬元以

上者，應檢附原始憑證正本辦理核結；

案件完成核結後，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將

歸還所送原始憑證。另受補助單位應依

各申請活動類型之實際收支情形，妥善

保存相關憑證至少 10年，以備查核。 



經費或核銷相關問題 

序號 問題 回答 

8 

計畫中所述 總經費 50萬元以

上需製作原始憑證支出憑證黏

存單」，其認定基準為各案件活

動總經費，還是各案件獲補助

金額？ 

以各案件核定總經費為認定基準。若單

一憑證同時包含補助款及自籌款支出，

請註明各自分攤金額，以利核銷及經費

認列。 

9 

計畫所述 經費補助不得相互

勻支參用」係指各編列項目間，

還是各類型計畫間不得勻支？ 

本計畫之四類補助項目及保險項目間

不得相互勻支；同一類別內經費，得依

實際執行情形於核定範圍內勻支。 

10 

租借場地辦理活動時，若投保

單位非獲補助單位，其保險費

用能否辦理核銷？ 

獲補助單位辦理活動之保險費得依規

定核銷，且不得勻支；若投保單位非獲

補助單位者，不得列支。 

11 

獲補助單位辦理核銷時，發票

抬頭應開立全民運動署及其統

編？還是獲補助單位名稱？ 

發票抬頭應開立為獲補助單位。 

12 
協會無法開立 活動報名費」

之發票，請問如何處理? 

活動報名費應依財政部規定開立發票

或收據；免用統一發票者，得開立正式

收據。本署核銷時原則不審查報名費收

入憑證，惟因開立發票衍生之稅務、設

備或行政成本，不得列入補助經費。 

13 

若協會委託會計師事務所辦理

活動結算，原始憑證正本由事

務所留存，是否可用會計師報

告書或憑證影本代替正本辦理

核銷？ 

不行。獲補助額度達新臺幣 50 萬元以

上者「，其原始憑證正本仍須送全民運動

署查驗；俟核結程序完成後，再由全民

運動署歸還。 

 


